湖口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8年度县级部门

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

县直有关部门：

根据《预算法》、《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赣发[2019]8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的精神要求，现就县直有关部门开展2018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评价对象

根据《实施意见》要求，继续实施县本级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各部门（含二级预算单位）2018年度本部门预算项目支出全部开展绩效自评。
二、绩效自评基本原则

（一）履行部门主体责任。各部门是本部门预算资金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要加强对本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绩效自评的组织管理，对绩效自评结果的真实性、及时性负责。

（二）确保评价客观真实。各部门对照年初预算设定的绩效目标及指标值，对应填报年度实际完成值。绩效自评要实事求是，确保数据准确、分值合理、结果客观，严禁刻意抬高分数、弄虚作假。

三、绩效自评主要方法

项目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的形式，满分为100分。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过程指标20分、产出指标3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但加总后应等于100%。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项目的二级绩效指标和三级绩效指标的权重。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得分评定方法分为两类：一是定量指标。完成指标值的，计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未完成的，按照完成值在指标值中所占比例记分。二是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80%（含80%）、80-50%（含50%）、50-0%合理确定分值。各项绩效指标得分汇总成该项目自评的总分。有关自评指标分值计算办法详见《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以下简称《自评表》，见附件2）。

各部门在收集、分析上述绩效执行信息的基础上，对未完成绩效目标及指标的原因进行逐条分析，研究提出解决措施。上述绩效自评信息以《自评表》的形式体现。

四、绩效自评结果审核和应用

各部门要对本级项目和所属预算单位项目的绩效自评结果进行审核，并对本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进行总结。工作总结主要包括：自评工作开展情况的简要说明，项目绩效自评金额、个数、覆盖率，主要经验和存在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措施、建议等内容。

各部门应当把自评结果应用作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落脚点，及时整理、归纳、分析、反馈绩效自评结果，并将其作为改进预算管理和以后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县财政局对各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和考核，考核结果将予以通报。

六、绩效自评工作总结报送

各部门要在7月26日前完成绩效自评工作，将本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总结、2018年度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汇总表（附件1）和各项目《自评表》（附件2）等资料纸质报送县财政局绩效评价股（财政绩效管理QQ联系群：624398552）。

附件：1.2018年度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汇总表
2.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3.项目单位需提供的相关资料及总结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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